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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

（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 

评估委托方：龙陵县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人：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龙陵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

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

矿产”出让收益，按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

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在本评

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

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万吨。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 4.758592 万

吨。评估利用资源量 4.758592 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4.758592 万吨。生产规模：

52.14 万吨。评估计算年限 0.09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石料；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

30.10 元/吨；折现率 8%，矿业权权益系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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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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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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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的

委托，对“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

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

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评

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对象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石灰岩矿

（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

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况及评估结

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 层 2712-2716 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 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方：龙陵县自然资源局（见附件第 7～9页）。 

3．采矿权人概况 

本项目采矿权人为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见附件第 11 页），其《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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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见附件第 10 页）登记内容如下： 

名称：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36626109326； 

法定代表人：杜艳春；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黄草坝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2007 年 0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泥生产；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砌块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用石加工；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评估目的 

龙陵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

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

收益，按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

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

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在本评估报告所

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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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范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8页），评估范围为： 

名称：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

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以下简称“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

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 

范围：C5305002011087130117194 号《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范围（有效期限：

伍年，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1 日）。矿区面积 0.2970 平方千米；开采

标高为 2690 米至 2430 米；评估范围由 13 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详见表 1。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矿 1 2727209.30 33493332.92 

矿 2 2727021.94 33493567.18 

矿 3 2726912.07 33493735.08 

矿 4 2726836.89 33493930.23 

矿 5 2726818.20 33493970.46 

矿 6 2726641.88 33494158.56 

矿 7 2726400.63 33493969.77 

矿 8 2726463.08 33493892.12 

矿 9 2726535.13 33493694.49 

矿 10 2726706.20 33493574.34 

矿 11 2726814.46 33493405.19 

矿 12 2726818.46 33493408.00 

矿 13 2727001.89 33493170.99 

矿区面积：0.2970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2690 米至 2430 米。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据龙陵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白石头坡未有偿化处置

的砂石矿产资源量情况说明》，“据《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弃石废渣销量统计

表》，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中销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即

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见附件第 148～149 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以《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弃石废渣销量统计表》中销售数量 47585.92 吨为依据进行评估”（见附件第 9页）。 

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 47585.92 吨；评估利用资源量 47585.92 吨（计算过程

详见“12.1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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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评

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月 2日颁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后颁布）；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由 1998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令第 241 号发

布根据 2014 年 7月 29 日国务院第 54 次常务会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

定》修订）；；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5）《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 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 号）； 

（7）《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 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

规〔2023〕4 号）；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

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10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1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 

（13）《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14）《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15）《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石灰岩、水泥配料类》（DZ/T 02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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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中标通知书》； 

（2）《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3）《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36626109326）； 

（4）《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5002011087130117194）； 

（5）《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的备案证明》（保国土资储备字〔2018〕10 号）； 

（6）《<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

意见书》（云永筑矿评储字〔2018〕2 号）； 

（7）《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云南

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编制）； 

（8）《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废石综合利用方案》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产所 2024 年 1 月编制）； 

（9）委托方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外，均摘自《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

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

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永筑矿评储字〔2018〕2 号）。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龙陵县城 95°方向，平距约 20 千米、公路距约 35 千米处，行政上隶属

龙陵县镇安镇八○八村委会的辖区。地理坐标：东经 98°55′53″～98°56′28″，

北纬 24°38′30″～24°38′57″。 

矿区距昆明约 600 千米，距保山市约 120 千米，距水泥生产厂区约 28 千米，矿区

有简易矿山公路约20千米与滇缅公路相连通，交通较方便。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龙陵县为山区县，地处怒江、龙川江两江之间，高黎贡山山脉由北向南仲入县

境，地势早中部高而东西倾斜之势，全境崇山峻岭，丘陵起伏，河流纵横，最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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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3001.6 米，最低海拔 535 米，垂直高差 2466.6 米。龙陵县兼具低纬、季风和山

原地势气候特征，具有四季温差小、干湿季分明，垂直变异突出的亚热带山原季风

气候。西南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形成西面迎风坡多雨，夏无酷热；东部背风

雨量适中，无寒暑剧变。 

矿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矿区内年平均气温 14.9℃，最冷的 1 月平均气温

0.4℃，最热的 6～9 月平均气温 19.9℃；最高温 31℃（1959 年 6 月 6 日），最低温

﹣4.8℃（1964 年 1 月 31 日）。年无霜期 237 天，霜于 11 月下旬，终霜 3 月下旬，

基本无雪。最大年降雨量 2595.5 毫米（1959 年），最小年降水量 1567.5 毫米（1969

年），多年平均降水量 2110.2 米，5～10 月为雨季，多集中于 6～8 月，日最大降雨

量 134.7 毫米（1999 年 10 月 31 日）。最大年蒸发量 1785.3 毫米（1979 年），最小

年蒸发量 1220.7 毫米（1968 年），多年平均蒸发量 1461.0 毫米。年日照 2100 小时，

相对湿度 84%。多南风和西南风，最大风 20 米/秒。 

龙陵县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境内除东有怒江、西有龙川江外，还有大小河流

44 条，分布全县各乡镇。 

矿区地处横断山脉之南西端，为高黎贡山山脉南延部分。 

八〇八行政村隶属龙陵县镇安镇，地处镇安镇东边，距镇安镇政府所在地 13 千

米，到镇道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县城 32 千米。国土面积 18.42 平方千米，海

拔 1928 米，年平均气温 12℃，年降水量 2180 毫米，适宜种植稻谷包谷等农作物。

有耕地 3394 亩，其中人均耕地 1.27 亩；有林地 16080 亩。 

农民人均纯收入 1561.00 元，农民收入以种二三产业其他等为主。 

矿区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内生矿产有铜矿，外生矿产有硅石矿、水泥用石灰

岩矿、建筑石料、砂、水泥及砖瓦用粘土等。工业主要以水力发电、建材、采矿为

支柱产业。发展矿业对当地经济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40～1941 年，边兆祥等沿滇缅公路至畹町、龙陵、镇康做过路线地质调

查外，几乎无地质工作者之足迹。 

（2）1949 年后，有地矿、冶金、有色、建材等地质队及中国科学院、地质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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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矿区内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基础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勘查

工作，积累了矿区内较丰富的地质、矿产资料。 

（3）1960～1962 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一分队在矿区内开展了 1∶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1966 年编制了 1∶20 万潞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78 年

10 月至 1979 年 4 月，云南省区域地质调查队一、三分队在矿区内开展了 1∶20 万区

域地质调查，1982 年编制了 1∶20 万腾冲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80 年 4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九三三部队编制了《1∶20 万腾冲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4）2011 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云南总队对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

坡石灰岩矿区进行了地质详查工作，并编制了《云南省龙陵县白石头坡石灰岩矿详

查报告》；2011 年 5 月 23 日，保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保国土资储备字〔2011〕20 号”

文予以评审备案，评审通过该矿山探获（332＋333）石灰岩矿矿石量 1901.85 万吨。

其中（332）矿石资源量 607.81 万吨，占 31.96%；（333）矿石资源量 1294.04 万吨，

占 68.04%。 

（5）2014 年，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七队对矿区开展了储量核实工作，评审通

过备案资源量累计查明（122b）资源储量713.87万立方米（1927.45万吨），消耗（122b）

资源储量 163.87 万立方米（442.45 万吨），保有（122b）资源储量 550.00 万立方米

（1485.00 万吨）。评审备案号：保国土资储备字〔2014〕35 号。 

（6）2018 年 4 月，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

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8 年 8 月 30 日，云南永筑建设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评审并通过，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云

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永筑

矿评储字〔2018〕2 号）。2018 年 9 月 17 日，保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保国土资储备

字〔2018〕10 号”文对该报告进行了备案。 

截至2018年3月31日，矿区累计查明（122b）资源储量692.24万立方米（1869.05

万吨），消耗（122b）资源储量 280.24 万立方米（756.65 万吨），保有（122b）资源

储量 412.00 万立方米（1112.4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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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矿区地层 

矿区山露地层简单，仅有于寒武系上统保山组第二段（ε3b
2）及第四系残坡积

（Qedl），现由新至老分述于下： 

（1）第四系残坡积（Qedl）：分布于矿区坡、地、凹地，岩性为黄褐、褐红色残

坡积粘土、含砾粘土。厚度 0～3.7 米，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第四系残坡积层

总体厚度不大，矿体开采的剥离量不大，其剥采比较小。 

（2）寒武系上统保山组第二段（ε3b
2）：分布于整个矿区。岩性上部为灰绿页

岩、石英砂岩；中部为灰、浅灰—灰白色、灰黄色中厚层状、块状微晶—细晶灰岩、

含白云质灰岩夹薄层页岩、石英砂岩；下部为灰黄色砂岩。区域厚度＞350 米。 

8.4.2 矿区构造 

矿体赋存于寒武系上统保山组第二段（ε3b
2）地层中，呈单斜层状产出，总体

产状为 10°～42°∠38°～45°。平面上早北西—南东向延伸。矿体平面上呈北西

—南东向延伸，长度大于 1100 米。 

矿区内发育三条断层，分别为 F1、F2和 F3断层。矿体处于 F1断层及 F3断层之间，

受 F1、F2断层破坏和控制影响，矿体出露宽度 94.5～150 米，厚度大于 170 米；F3

断层位于矿体中部，错断 F1、F2断层，并使矿体内部的对应性受到一定影响。 

F1及 F2断层在矿区内总体走向均为 300°，走向延伸长度均大于 1200 米。 

F1断层为逆断层，产状 210°∠63°～74°。上盘（南西盘）为灰岩、含白云质

灰岩夹页岩、石英砂岩，下盘（北东盘）为页岩、石英砂岩。 

F3断层为正断层，产状 210°∠29°～43°。上盘（南西盘）为砂岩，下盘（北

东盘）为灰岩、含白云质灰岩夹页岩、石英砂岩。 

F1及 F2断层在地貌上形成陡崖及冲沟，沿断层可见角砾岩及破碎的岩体。 

F3断层为一带正断层性质的平移断层，多被第四系粘土发盖，总体走问约 40°，

延伸长大于 270 米。断层上盘（南东盘）及下盘（北西盘）岩性均为灰岩，于西南

端形成陡崖，且局部垮塌堆积；断层南东盘整体向北东方向平移，造成断层两盘之

间灰岩出露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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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断层及 F2断层控制了矿体在倾向方向的连续性，并导致矿体内节理裂隙发育、

矿石破碎及局部大理岩化，对矿石质量影响甚微。 

受断层影响，矿区有两组较发育的构造节理，其产状分别为：①290°～320°

∠60°～80°，代表产状 300°∠70°；②350°～20°∠55°～75°，代表产状

10°∠65°。两组节理面均平直光滑，延伸长数米至十余米。 

8.4.3 矿区岩浆岩 

矿区未见有岩浆岩体出露。 

8.4.4 变质作用 

受断裂构造的影响，部分灰岩发生重结晶及大理岩化现象，但对矿石质量无影

响。 

8.5 矿体地质特征 

8.5.1 矿体形态、产状及规模 

矿体赋存于寒武系上统保山组第二段（ε3b
2）地层中，呈单斜层状产出，总体

产状为 10°～42°∠38°～45°。由于受 F1、F2断层控制影响，矿体平面上呈一断

块“天窗”近北西—南东向延伸，长度大于 1100 米；控制宽度 94.5～150 米。 

8.5.2 矿石类型及质量特征 

根据矿床矿体所产矿石的矿物成分及结构差异，划分出灰岩与含白云质灰岩两

种自然类型。 

（1）灰岩 

为矿床的主要矿石类型，分布于整个矿体，占量 72.20%。颜色为灰、浅灰—灰

白色、灰黄色，矿石质地细腻，性脆，断面具贝壳状断口，风化面指状溶沟发育。

灰岩具微晶—细晶结构，中厚层—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含量 85%～95%；

次为白云石，含量 3%～5%；另有少量的石英（2%～3%）及铁质。方解石为他形粒状

集合体，粒径一般从小于 0.03 毫米至 0.06 毫米；白云石粒度亦细小，一般 0.03 毫

米～0.06 毫米；石英呈大小 0.015 毫米～0.06 毫米细小粒状，与白云石混杂出现，

零星分布于方解石之间；铁质呈黄褐色斑点状、尘点状不均匀分布，常相对集中呈

不规则条带状或团块状，致使岩石颜色出现差异。部分灰岩有轻微大理岩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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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呈灰—灰白色，且方解石粒度均一，有轻微重结晶现象。 

（2）含白云质灰岩 

该类矿石为矿体的次要矿石类型，分布无规律，零星分布于矿体中占量 27.80%。

颜色为浅灰—灰白色，具微晶—粉晶结构，部分为细晶—粗晶结构，中厚层—块状

构造。风化面光滑，溶沟、溶不甚发育，可见褐黄色白云质呈团块状不均匀分布于

岩石中。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含量 75%～85%；次为白云石，含量 5%～15%；石

英，含量 3%～5%；铁质，含量 1%～3%。方解石粒度多为＜0.03 毫米的微晶，次为

0.03 毫米～0.06 毫米的粉晶；白云石粒度 0.015 毫米～0.03 毫米～0.06 毫米，分

布不甚均匀，相对集中成“群”呈不规则小团块、小条带分布于方解石中，局部可

见白云石被后期硅质交代，但仍保留其颗粒形态；石英呈大小 0.015 毫米～0.06 毫

米～0.15 毫米的不规则粒状，零星分布于方解石颗粒之间；铁质呈不透明斑块状、

斑点状分布于岩石中。 

综合上述，矿床所产两类矿石类型中，以灰岩质量最优，绝大多数达Ⅰ级品，

加权后达Ⅰ级品；含白云质灰岩质量稍差，多数为Ⅱ级品，加权后为Ⅱ级品。 

8.5.3 矿石的质量变化规律 

根据矿体内单工程、矿石自然类型、勘探线加权统计结果，矿区内矿石质量变

化具有如下特点： 

（1）在矿石白然类型方面，主要有益有害组分加权平均值： 

①灰岩：CaO（52.30%），MgO（0.65%）； 

②含白云质灰岩：CaO（50.25%），MgO（1.66%）。 

灰岩质量优于含白云质灰岩。 

（2）在垂深方向上，矿石主要有益有害组分： 

地表加权平均：CaO（51.43%），MgO（0.88%）； 

深部加权平均：CaO（52.00%），MgO（0.97%）。 

地表矿石质量与深部矿石质量相当，整体稳定。 

（3）在走向上，矿石主要有益有害组分： 

①1线加权平均 CaO（51.77%），MgO（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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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线加权平均 CaO（52.15%），MgO（0.80%）； 

③3线加权平均 CaO（51.22%），MgO（1.37%）; 

④4 线加权平均 CaO（52.10%），MgO（0.76%）; 

⑤5 线加权平均 CaO（51.13%），MgO（0.78%）。 

矿石质量差异不大，矿石沿走问质量稳定。 

（4）从块段加权结果看： 

1 块段 CaO（51.88%），MgO（0.93%）； 

2 块段 CaO（52.05%），MgO（0.83%）； 

3 块段 CaO（52.23%），MgO（0.77%）； 

4 块段 CaO（51.20%），MgO（1.32%）； 

5 块段 CaO（52.10%），MgO（0.76%）； 

6 块段 CaO（51.71%），MgO（0.76%）。 

块段矿石质量稳定，变化较小。 

综上所述，矿体矿石质量无论地表还是深部，无论沿走向还是厚度方问，变化

较小，整体质量较稳定，由于夹石分布较多，内部结构较复杂。 

8.5.4 矿体（层）围岩和夹石 

矿体内夹石及废石有两类，一类为灰绿色页岩、石英砂岩夹石体；一类为根据

工业技术指标要求，计算储量时将其剔除不计。 

8.5.5 矿床内共（伴）生矿产 

未发现共（伴）生矿产。 

8.5.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床矿石主要为灰岩、含白云质灰岩，主要有益组分 Ca0 含量高平均为 51.73%；

主要有害组分 MgO 含量低，平均仅 0.93%，属较理想的水泥用石灰质原料矿石。其矿

石的抗压强度为 47.6～67.4 兆帕，平均（Rc）57.4 兆帕；内聚力 7.4～8.7 兆帕，

平均（Ck）8.1×103；内摩擦角（φk）43.8°～44.7°，平均 44.3°；矿石抗压强

度＜100 兆帕。其破碎性能良好。同时矿石中不含燧石质，石英质硅质物含量较低，

不会对矿石粉及煅烧造成影响和破坏。其煅烧性能、易磨性能好，满足水泥用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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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原料矿加工技术性能要求。 

由于矿体出露于地表，矿山采矿方式为露天分台阶开采。采矿工艺流程：表层

剥离→打眼→爆破→机械挖掘→装载机装车→机械球磨→配比混合→生产线。矿区

矿石质量好，利用率较高。其工艺流程较为简单，加工技术性能良好。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山脊斜坡地带，矿山采矿方式为露天分台阶爆破式开采，开采标高 

2690～2430 米，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 2367.42 米标高，矿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

地下水对矿床开采无影响。矿山枯季开采没有地下水渗出，雨季开采可能有少量地

下水渗出，渗出水可直接排入沟谷，不需专项抽排水设备。矿区含水层所处位置较

高，又位于陡坡部位，利于地表水径流和地下水渗出排泄，不会出现矿坑涌水现象，

地下水、地表水（雨水）对矿床开采危害性小。 

综上，矿区水文地质类型属以大气降水直接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 

8.6.2 工程地质条件 

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体位于山间坡地上，受断裂构造的控

制，岩性多样、地层单一。主要地层岩性为第四系残坡积层（Q
edl
）粘性土和寒武系

上统保山组第二段（ε3b
2）灰岩、含白云质灰岩夹薄层页岩、石英砂岩。工作面为

岩质切向边坡，属Ⅲ～Ⅳ类围岩，呈块状结构，完整性较差一较好，岩土工程地质

条件中等—复杂。岩石整体风化较强，具碎裂散体结构，开采过程中及开采后稳定

性较差，易出现小型滑坡、坍塌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 

综上，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以层状坚硬—较软岩类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山露天开采过程中易产生废土和废渣，如果处置不当，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地

质灾害，对矿山矿区公路、村庄、下游植被、沟谷及农田造成淤积掩埋危害。建议采

矿过程中修建稳固的拦渣坝进行挡护。待矿山开采一定程度后，将废弃土石回填采场

地面；待矿山开采闭坑后，进行植树造林或开辟耕地，以改变矿区现有生态环境条件，

确保地质环境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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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开采过程中易产生噪声和粉尘，对当地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但开采规模较

小，其影响较轻。 

矿山开采炸石易产生较多飞石，对矿区公路过往车辆、行人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危害程度属严重—较严重影响。 

矿山开采过程中可能产生少量废水和生活垃圾，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污染，需对

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后排放，因量少，属轻微影响。 

综上，矿区地质环境质量良好。 

综上所述，矿山开采技术条件属以工程地质为主的良好类型，即（Ⅰ—2）型。 

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属正常生产矿山，已生产多年，外部运输公路和开拓

运输系统早已修建完备。矿山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开采，

原矿生产能力达 90 万吨/年，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砂石矿产生产规模 52.14 万吨/

年。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自上而下台阶式采矿方法。 

目前矿山受周边环境及林地、环保、水保的政策条件限制，周边不具备新建排

土场的选址条件，矿山后期剥离物不能有效处置，严重制约矿山的有序开采，导致

矿产资源压覆严重，造成矿产资源浪费，亟需通过废石综合利用处置，解决制约矿

山开采局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

号）及龙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龙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陵县建设工

程项目剩余砂石、硅石资源管理和处置办法（试行）的通知》（龙政办发〔2022〕70 

号）等文件精神，为充分利用矿山生产时产生的弃石废渣，减少固废的环境污染，

降低堆存时的安全隐患，龙陵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本公司对“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进行出让收益评估，

按《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

综〔2023〕10 号），追缴征收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

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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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24 年 2 月 5 日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 2024 年 2 月 5 日，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经询价程序确定本

公司为承担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

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评估项目的机构。2024 年 2 月

23 日，委托方向本公司出具了《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尽职调查阶段：2024 年 2 月 24 日，根据矿业权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

本公司保山分公司办事处人员朱荣森对委托评估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收集评估用

资料，调查产品销售价格情况等。 

（3）评定估算阶段：2024 年 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评估人员根据调

查了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

定了评估方案，对委托评估的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

处置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内部复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24 年 3 月 13 日，本公司向龙陵县自然资源局提交评估

报告进行公示。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24 年 1 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产所编制了《云南省龙陵县镇

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废石综合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废石综合利用方

案》，见附件第 89 页）。2024 年 1 月 23 日，镇安镇人民政府、县财政局、县应急管

理局等部门同意通过此方案。 

委托方提供了《关于白石头坡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资源量情况说明》（以下

简称《情况说明》）及《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弃石废渣销量统计表》（以下简

称《销量统计表》，见附件第 148～149 页），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

中销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即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9 页），“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以《龙陵海

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弃石废渣销量统计表》中销售数量 47585.92 吨为依据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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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加第 9 页），“生产规模：以 2024 年 1 月云南省

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产所编制的《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

岩矿采矿废石综合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年产废石量 52.14 万吨/年进行评估”。 

根据上述资料，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

的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评估项目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

以货币计量，具备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参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收益

途径评估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 年的，

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应选取收入权益法。对于

可比因素可以确定，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鉴于截至本次

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不具备可比销售法进行

评估的条件。基于本次评估对象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评估计算年限仅为 0.09 年，

且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适合采用收入权

益法对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出

让收益进行估算。其基本思路是：将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后累计求和，再用采矿权权

益系数调整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10.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 
k

i
SIP

n

t
tt 













 

1 1

1



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

砂石矿产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6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委托方提供了《废石综合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材料、《情况说明》等资料，

现评述如下： 

2024 年 1 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产所编制了《废石综合利用方

案》（见附件第 89 页）。2024 年 1 月 23 日，镇安镇人民政府、县财政局、县应急管

理局等部门同意通过此方案。2024 年 1 月 25 日，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

产所出具了《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

矿废石综合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修改说明》（以下简称《审查意见修改说明》，见附件

第 86～88 页）。 

2024 年 2 月 24 日，龙陵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了未有偿化处

置的砂石矿产资源量为 47585.92 吨。 

评估人员分析：《情况说明》明确了本次评估所依据的资源量；《废石综合利用

方案》通过镇安镇人民政府、县财政局、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的审查；《废石综合利

用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其设计的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开拓方案

等内容基本符合当地类似矿山实际，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取参考依据。 

12．评估参数的确定 

12.1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据委托方提供的《情况说明》及《销量统计表》（见附件第 148～149 页），白石

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中销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即未有偿化处

置的砂石矿产为 47585.92 吨。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9 页），“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以《龙陵海

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弃石废渣销量统计表》中销售数量 47585.92 吨为依据进行评

估”。 

则本报告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 4.758592 万吨（47585.92÷10000）。 

12.2 开采方式 

据评估人员实地调查，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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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开采技术指标 

鉴于本项目为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砂石

矿产，本次评估不考虑采矿回采率。 

12.4 产品方案 

据评估人员实地调查，废石的最终产品为建筑用毛石、骨料、机制砂。 

本次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石料。 

1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的有关规

定，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2.5.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参照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

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111b）

或（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本次评估的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

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石矿产属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

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则，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为上述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4.758592 万吨。 

12.5.2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鉴于本项目为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砂石

矿产，本次评估不考虑设计损失。据本报告“12.3 开采技术指标”，本次评估不考虑

采矿回采率。 

则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用设计损失量 

＝4.758592－0 

＝4.758592（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4.758592 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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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2.6.1 生产能力 

据《废石综合利用方案》，年生产废石量为 52.14 万吨/年（见附件第 140 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9 页），“生产规模：以 2024 年 1 月云南省

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产所编制的《云南省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

岩矿采矿废石综合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年产废石量 52.14 万吨/年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能力为年产废石量 52.14 万吨。 

12.6.2 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评估利用可采储量（4.758592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52.14 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未有偿化处置的砂

石矿产服务年限为： 

T＝4.758592÷52.14＝0.09（年）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服务年限为 0.09 年（折合 1 个月），即生产期为 2024 年 1 月。 

12.7 销售收入估算 

12.7.1 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废石产量×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 

12.7.2 产品产量 

据“11.6.1 生产能力”，年产废石量 52.14 万吨。 

12.7.3 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反映了对未来

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方法等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

口径确定。参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评

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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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采用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

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

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据《废石综合利用方案》，设计的建筑用石料（废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10

元/吨（见附件第 141 页）。  

据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当地近一年建筑用石料（废石）不含税综合销售价格在

28.00～31.00 元/吨，平均 29.50 元/吨[（28.00＋31.00）÷2]。  

综上，评估人员调查价格与《废石综合利用方案》中建筑用石料售价相差不大，

并考虑近年来在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指引下龙陵县的新农村建设等已陆续开工，新

一轮建设高潮已经到来，市场对建筑用石料的需求有较大增加，本次评估确定建筑

用石料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10 元/吨。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该价格可以反映该页岩矿资源禀赋条件在评估基准日近

一年来当地市场建筑用石料（废石）价格平均水平，本次评估确定建筑用石料不含

税销售价格为 30.10 元/吨。 

12.7.4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4.758592×30.10 

＝143.23（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 

12.8 折现率 

折现率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确定。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

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折现率取 9% 。 

参考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本项目评估折现率确定为 8%。 

12.9 矿业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折现率为 8%时，产品方案为原矿的建筑材料矿产矿业权权益系数为 3.5%～4.5%。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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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特别事项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本报告评估结果公开的，自

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以内，如果矿产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

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

收益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超过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16.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

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中没

有考虑将本报告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所带来的影响，也

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

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3 关于采矿回采率、设计损失量取值说明 

鉴于本项目为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龙陵县镇安镇白石头坡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砂石矿产，本次评估不考虑采矿回采率及设计

损失量。 

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此问题。 

16.4 其他责任划分 

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

估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

定价决策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废石综合利用方案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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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

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与

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

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7．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

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

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日期：2024 年 3 月 13 日。 






